
 
 

 

 
 

 

 

  

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s://www.gz.gov.cn/xw/tzgg/content/post_8699763.html)

附錄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废止穗府办规〔 2019〕 12号文件的通知

穗府办规〔 2022〕 15 号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第 16 届 2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市政府决定废止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穗府办规〔 2019〕 12 号），自本通知

印发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2 年 12 月 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2022 年 12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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